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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6.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大会, 

    铭记着 联合国宪章 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 

    重申其1994年12月 9日第 49/52号决议,其中决定第六委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开始时,作为全

体工作组召开会议,以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款草案作为基础,拟订一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框

架公约, 

    注意到在拟订公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体工作组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它的任务, 

    1.  注意到全体工作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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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召开全体工作组的第二届会议,从 1997年 3月 24日至 4月 4日,为期两个星期,来拟定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框架公约; 

    3.  又决定全体工作组在完成任务之后,应直接向大会提出报告; 

    4.  并决定应继续适用第 49/52 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并应遵行本决议附件内所载的工作方法和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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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6/51/L.3  



 

1996年 12月 17日 

第 88次全体会议 

 

附件 

 

工作方法和程序 

 

    1.  全体工作组应以起草委员会和工作组在其报告
2
包括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口头报告中汇报的

所已进行的工作作为基础,继续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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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体工作组应保持其起草委员会,由它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条款草案中它未能在先前

的会议上审议的那些条文,以及序言草案和整套最后条款  

    3.  在本附件第 1 段所提到的那些报告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带有方括号和附有脚注的那些问

题,应在全体工作组中讨论 全体工作组可以决定把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起草方面问题提交给起草委员

会处理  

    4.  全体工作组应努力以一般协议的方式通过所有案文 如果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这种协议,

则按照大会的议事规则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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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6/51/NUW/WG/L.1 和 Corr.1 和 2 Add.1 Add.2 和 Corr.1 Add.3 和 Corr.1 和 Add.4

及 A/C.6/51/L.3  
3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一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第 24次会议 A/C.6/51/SR.24 及更正  


